抽取评审专家申请
新乡市财政局：

我单位采购的                               项目，将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               （地点）进行开标、评标。根据项目需要，现向贵局申请使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新乡分库专家参与项目评审工作，请予以支持。抽取专家的评审费用将由                     （代理机构或采购单位）进行结算支付。
    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质疑、投诉、专家费支付等问题，由我单位                  （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处理。
申请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代理机构（盖章，如有）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

1、该申请表需填写完整、并盖章，以图片/PDF形式上传系统“专家抽取申请”的附件栏。（提示：“开标地点”可嵌入电话，便于专家确认地址参加评审，但需做好监督、项目保密等事项。由申请单位自行负责是否填写）
2、“专家抽取式申请”在系统提交后，需立即致电0373-3688617告知财政局采购科，进行专家抽取在线点击操作。

3、评标时间（即专家达到时间）规定：

（1）上午最早定在9：10，并8：10分前系统提交财政部门，且电话告知抽取。

（2）下午最早定在2：30，并于上午10：30--11：30提交，且电话告知抽取。
